扬州大学护理学院继续高等教育录取通知书发放和规范办学

承   诺   书

在护理专业继续高等教育管理方面，我教学点承诺：认真执行省、学校关于校外教学站点规范管理要求，自觉将我站教学管理等工作纳入扬州大学护理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监管范畴，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诚信办学，并做到：

一、在招生宣传工作中，不以任何形式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不做任何虚假宣传和承诺；不以任何形式有偿提供或接收生源；不跨区域、跨专业、跨层次招生；不设点外点。

二、在今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发放中，严格按属地原则发放到本地（本区域）的新生手中，非备案的站点一律不予分发。对不服从安排，不愿意在属地备案站点上课、又不愿回本院校内班上课的新生，录取通知书不予发放,不予注册学籍。

三、在教学安排中，按学校要求组织教学。对不愿意服从教学安排的新生，同意其退学；要求转学的，按学籍管理规定，在学习期满一学年后提出申请。

四、认真贯彻《扬州大学关于加强继续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意见》等学校文件要求，聘任有教师资质的教师承担数学计划的教学工作，并接受扬州大学护理学院教师的辅导和面授，严格执行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门数和课时数，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到课率；严肃考风考纪，规范考试程序、考风考纪和成绩记载，按期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核、学籍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相关工作。

五、在收费管理中，按省和学校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正规收据收取学费、代办费，不再向学生收取其它任何费用。

凡我站点范围内的招生、教学工作，如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由我站点承担责任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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